
 

人工智能在商事仲裁中的应用：
价值、困境与路径

张圣翠， 田  洋
（上海财经大学 法学院, 上海 200433）

摘   要：人工智能（AI）通过嵌入商事仲裁的立案审查、程序运行和裁决预测等环节，有助于提升仲

裁机构和仲裁员决策的高效性、客观性与公正性。然而，AI本身在商事仲裁中的应用还面临诸多困境：

大数据建设的滞后性导致人工智能推进乏力、技术缺陷克减当事人正当程序权利、技术局限消解个案

正义以及技术依赖损害仲裁员与当事人的主体性等。这些问题的存在使得AI的技术功能无法转化为商

事仲裁的制度效能，因此，需要合理规划人工智能在商事仲裁中的发展路径，以避免其技术外部负面性

并释放工具价值。具体而言，应当从仲裁大数据基础构建、当事人个体赋权、坚持AI的辅助定位以及算法

规制四方面为AI在商事仲裁中的应用设定安全的发展路径，实现AI和商事仲裁的深度耦合与相得益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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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问题的提出

人工智能（AI）是当代基础设施建设的重要内容，从简单算法到如今的大语言模型和生成

式产品，AI正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全方位更新和替换社会技术体系，商事仲裁制度也概莫能外。

2019年中共中央办公厅等印发《关于完善仲裁制度  提高仲裁公信力的若干意见》，明确提出

“研究探索线上仲裁、智能仲裁”的要求。2021年司法部也发通知提出要推进“智慧法律服务”，

大力提高法律服务智能化水平。
①2023年上海市人大常委会进一步通过了《上海市推进国际商

事仲裁中心建设条例》，宣布鼓励仲裁机构运用AI等新技术，加强仲裁建设。
②AI优势使其不可

避免地接管仲裁从业人员的某些职能，并将会成为一种新常态。
③ AI对国际仲裁中心的打造和

布局具有重要意义，甚至会对国际仲裁秩序的构建和形成产生影响。技术含量决定着仲裁机构

在整个国际仲裁市场的地位。
④

谁能最先充分地开启智慧仲裁、突破技术赋能的鸿沟、解决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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革时代仲裁的效力与公正问题，谁就能够在信息文明时代掌握国际仲裁的话语权。 ①

目前，国内外文献关于AI在商事仲裁中应用的研究主要集中于三方面：（1）AI在商事仲裁

中应用的积极效用。AI的逻辑运算与商事仲裁的程序运行具有算法上的可通约性，
②

很多仲裁

程序本身可以完全或主要以数字化的方式进行。
③

仲裁员选任、案件管理工作、案件事实的认

定、法律适用、裁判预测等都可以通过人工智能得到改善和增强。
④

人工智能可以替代或辅助

仲裁机构和仲裁员完成机械且耗时的任务，减少时间和成本，将会成为缓解商事仲裁司法化的

重要措施。与更易受主观因素影响的人类仲裁员相比，人工智能在客观中立性、稳定性、可预

测性以及促进同案同判方面更具优势，在人工智能的辅助下，仲裁员决策会更加具备独立性和

公正性
⑤

。（2）AI在商事仲裁中应用的风险和挑战。保密性限制了商事仲裁释放大数据的力量，

训练数据的不足会造成算法的偏差，也会造成人工智能在商事仲裁实践中推进乏力。算法偏见

和算法黑箱消解了正当程序的公正、公开、平等程序要素，当事人的程序权利会受到损害。
⑥

AI参与仲裁程序改变了以仲裁员为中心的决策模式，程序的机器化与技术的依赖性会导致仲

裁员和当事人的主体性被侵蚀。
⑦

人工智能缺乏人文关怀、情感参与和创新能力，会影响人工

智能对个案评估的准确性
⑧

。（3）关于AI仲裁员的探讨。有学者认为当事人可选择AI做出仲裁裁

决，且司法机关应承认这样的裁决。
⑨

但有些学者提出，AI的诸多技术问题尚未被攻克、机器学

习算法尚不完备，AI能够在多大程度上提供充分合理的决策仍然存在疑问，全能型AI仲裁员脱

离了目前人工智能技术发展的条件和现状。AI可以用来辅助和增强而不是整体取代人类在决

策过程中的作用，现阶段AI在商事仲裁中的定位应当是案件管理助手或仲裁秘书。
⑩

截至目前，关于AI能在商事仲裁中的应用的研究文献内容较为散乱、系统性不强且未对人

工智能在商事仲裁中应用的技术逻辑和适用场景进行详细剖解，未从宏观角度观察其在商事

仲裁中的价值效用和应用困境，也没有对解决方案给予足够的关注和详尽的探讨。针对现有研

究的不足，本文对AI在商事仲裁中的应用价值、应用困境以及该困境的破解路径进行了全方位

的分析和讨论，旨在解决以下问题：AI对于大数据的刚性需求与商事仲裁大数据短缺的矛盾如

何协调；人类智能与AI之间的主客体关系博弈如何平衡；AI的技术缺陷与正当程序之间的冲突

如何调适；如何对AI进行伦理和技术规制才能达成其与人类智能的优势互补。本文的创新之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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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第一，对AI在商事仲裁中的应用困境的形成机理做出了系统的分析并提出了全面的应对策

略。第二，探讨了对于AI的推广和应用极为重要和关键但又被许多学者忽视的仲裁大数据建设

问题。大数据是AI在商事仲裁应用中的前提基础，我们提出构建统一化的“仲裁大数据平台”来

完善仲裁大数据的基础建设，对于该平台的建设规划、数据的采集和管理以及数据的安全性保

障提出了建议。

二、  人工智能在商事仲裁中的应用价值

AI的核心技术如图像与语音识别、自然语言处理、文本解析和机器学习等技术，可应用于

争端解决领域，在庭审语音转录、案件流程管理、法规与类案推送、法律文书的分析与生成、裁

判预测等环节发挥重要作用。将AI应用到仲裁场域，借助大数据的挖掘优势、算法的预测优势

以及算力基础上的效率优势，仲裁机构和仲裁员能够获得处理海量信息的能力，提高决策的高

效性、公正性和准确性。

（一）提高仲裁程序效率

商事仲裁在发展初期，曾因相对于司法机关的高效率和灵活性而在众多案件中得到运用，

成为司法裁判外最主要的替代性争端解决方式。然而，近年来此优势逐渐消失，仲裁程序严苛

繁琐且周期漫长，效率低下和成本高昂的问题多年来一直成为批判的对象。AI能够减轻仲裁从

业人员的工作负担、缩短裁判时间、降低仲裁服务成本，对于缓解商事仲裁司法化具有重要作

用。AI是对人类智能的技术模拟，是人类智能的脑外延展。人类大脑中的认知活动，如“思维方

法”“认知图示”“认知模式”等可以转化为由算法语言表达的运算序列。
①

通过设计和运行算法

公式模拟和复制人脑的工作原理和思维机制，人工智能使计算机具备了与人类相似的记忆、识

别、学习、推理以及决策等能力。
②

人脑的内存和处理速度是有限的，但计算机能够快速地处理

数据和执行指令。
③

将人工智能技术融入商事仲裁程序，仲裁机构和仲裁员能够大幅提升办案

能力和程序效率。

一方面，AI可替代仲裁员和仲裁机构完成大量事务性工作，加速程序进程。从仲裁的流程

来看，申请立案、身份核验、材料的接收与送达、庭审流程和时间安排等工作，因其确定性和流

程化的特征契合AI的程式化、数字化处理模式，而且不直接涉及当事人的实体利益和程序利

益，在总体上可以交由人工智能来完成。许多仲裁机构的“在线仲裁平台”已经实现了案件管理

流程的智能化，能够为仲裁机构节省案件管理时间，为当事人减少时间和经济成本。在中国海

事仲裁委员会等仲裁机构运行的“替代性纠纷在线仲裁系统”实现了在线智能审批立案、自动

化组建仲裁庭，通过预先匹配的算法为案件分配适当的仲裁秘书等功能。
④

武汉仲裁委员会的

智慧仲裁平台从快速立案、随机组庭、智能审批、智能分案到电子送达等环节实现了自动化，

带来了更为高效便捷的工作模式。
⑤

广州仲裁委员会打造的AI仲裁秘书“仲小雯”可以完成案件

智能受理、多语种实时翻译、证据区块链识别、观点陈述录入等工作，提升仲裁效率近4倍。
⑥

另一方面，AI可以辅助仲裁员进行案件裁判，大幅度减轻仲裁员的工作量，缩短裁判周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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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程序管理方面，利用自然语言处理技术，仲裁庭的程序命令以及当事人和仲裁机构的后勤沟

通文件都可以很容易地由人工智能应用生成。比如，在ChatGPT的帮助下，仲裁员可以在几分

之一秒内组织一个类似于国际商会仲裁院审理范围书的庭审摘要。
①

在实体裁判方面，AI可以

辅助仲裁员处理文件、分析案情，缓解仲裁员的脑力负担。文本自动分类、关系识别等技术可

以帮助仲裁员分析当事人提交的各式文书，将不同当事方提出的相同或相似意见进行自动分

类，对不相关、无效意见进行自动过滤，帮助仲裁员快速完成阅读与理解的任务。基于深度学

习的智能问答技术可以帮助仲裁员分析案件。比如，深圳国际仲裁院采用语义理解和机器学习

技术研发的仲裁机器人“3i 机器人小助手”，可以回答几万个与仲裁有关的问题，且可以进行法

条检索。
②

此外，AI在时间和空间上扩展了人类智能的辖区，仲裁从业人员的工作条件由此得到显著

优化，诸多程序安排和实体决策可在计算机中快速实现，仲裁程序的效率能够得到大幅度提

升。在2021年伦敦玛丽女王大学发布的《国际仲裁调查》（以下简称《2021调查》）报告中，受访

者对仲裁机构和仲裁员通过远程庭审、区块链、AI等信息技术提高程序效率的做法表示了认

可，且多数表示“欢迎技术的进步及其在商事仲裁中继续使用”。
③

为应对商事仲裁司法化的负

面影响，许多国家的仲裁法和仲裁机构的仲裁规则都鼓励仲裁庭以及当事人采用高效率、低成

本的方式进行仲裁。AI在提高效率方面的显著优势将会使其成为缓解商事仲裁司法化僵局的

重要措施，促进仲裁资源得到更加合理的分配，恢复公众对商事仲裁制度的信心，对商事仲裁

制度的公信力建设具有重要意义。

（二）促进决策客观、公正

首先，AI通过逻辑数学智能作出决定，具有非生物、非社会的特质，最大限度地剥离了人的

要素，能够避免因个人私欲和利益之争造成的决策恣意和权力寻租等现象的发生。AI参与商事

仲裁程序的运行过程能够促进仲裁员和仲裁机构的中立性与独立性。例如，在仲裁员的选择或

任命过程中，当事人选择的仲裁员会倾向于成为当事人的代理人，仲裁机构任命仲裁员无法避

免任人唯亲和腐败的嫌疑，仲裁员的中立性和独立性无法得到保证。
④

然而，AI在仲裁员选任中

的应用将会有效改善这一状况。在仲裁员档案数据库的加持下，AI通过深度学习，在分析海量

数据的基础上，根据专业领域、审理时限等因素可以在仲裁员指定上为当事人选择到最合适的

仲裁员。
⑤

由AI选择的仲裁员将不再受当事人的期待束缚，仲裁员没有必要在仲裁程序中偏向

当事人以争取重复任命的机会。同时，人工智能的采用能够避免仲裁机构任命仲裁员时存在的

道德风险，
⑥

这将促进仲裁员的决策更加公正、客观。

其次，AI参与仲裁员决策使仲裁员的工作由小数据思维发展为大数据思维，促进仲裁员决

策的科学性与准确性。在给定时间的基础上，AI能够触及更多的类似案件，获得更全面的论证

资料。仲裁员做出决策通常建立在自身的认知、经验基础之上，在小样本范围内无法考虑更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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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的决策要素。在大多数情况下，人类仲裁员完全不知道成千上万甚至数百万的类似案件以及

这些案件中隐藏的规律。
①AI从大数据中发掘出来的信息，可以使仲裁员摆脱小数据的局限经

验和认知上的盲点，让仲裁员在最大样本范围内进行裁判。比如，人工智能的应用能够使仲裁

员对事实认定的准确度得到提升。在证据收集方面，随着各行各业展开大数据建设，通过数据

的全量收集，AI可以在证据审查过程中作出通盘的考虑，最大限度避免遗漏证据信息，确保证

据识别的全面、准确。
②

在证据分析方面，人工智能可以更加全面地掌握法律法规、证据评判规

则和基础案例，通过各种复杂算法构建证据推理模型，与仲裁员个体经验互补，使仲裁员思维

判断更加缜密周全，事实认定结果更加具备精确性。

再次，AI的抗干扰能力更强，不易受认知偏差和噪声影响，在决策方面能够更加公正、客

观。人类思维中的认知偏差，比如刻板印象、锚定效应、晕轮效应、框架效应等会导致仲裁员的

判断出现失误。
③

以仲裁员在事实认定过程中易受框架效应影响为例，当事人对案件事实的陈

述方式会影响仲裁员脑海中构建事实的方式。当事人以积极或消极的角度陈述同一案件事实

会引发仲裁员做出缓和或加重的决策结果，
④AI的决策过程标准化、模式化，可以排除此类认知

偏差的影响。大量研究表明，决策噪声诸如决策者的身体状况与精神状态、天气的好坏、环境

的变化等因素都会影响决策的客观性和准确性。
⑤

仲裁员决策同样会受到决策噪声的影响，比

如，在得到休息和能量补充的情况下，仲裁员在裁判案件时很容易出现“午餐仁慈时刻”现象。
⑥

AI则不受人类脑力疲劳、情绪波动、身体状况等因素的影响，只需要电力和互联网连接即可执

行人类分配的任务，并无休无止地计算下去。

最后，AI能促进同案同判。在争端解决领域，“同等情况同等对待”蕴含着“人人平等的朴素

正义理念”，与此违背的裁判很难被视为正义的裁判。人工智能可以从此前案件的裁判文书中

抽取相关数据，将数据组合得出以往案件的裁判规律并设计为算法模型，将待决案件输入系

统，AI即可借鉴既往裁决的思路对类似案件进行裁判建议。
⑦

比如，广州仲裁委员会开发的“智

能仲裁员助手”能够以批量智审的方式全流程线上办结互联网金融案件，裁决文书准确率高达

98%。
⑧

仲裁员的裁判活动依赖于仲裁员自身的能力和专业素养，不同的仲裁员认知差异较大，

对案件事实的认定和法律的适用也会有所不同。人工智能以大数据为基础通过统计分析形成

一类案件普遍适用的决策逻辑，它的优势在于代码规则和逻辑链条的普适性，能够保障同类案

件中法律适用和事实认定的一致性。尽管仲裁员享有决策的最终决定权，但其将受到算法模型

的隐形监督。AI得出的结果是基于以往裁判的集体经验和整体理性而展开的，
⑨

这在无形中会

给仲裁员施加压力，仲裁员会避免做出明显与算法结果出入较大的决策，起到减少仲裁员自由

裁量的恣意性和促进裁判规则统一的效果。人工智能有助于统一裁判尺度，确保仲裁决策的一

致性与可预见性，提升商事仲裁的公信力。
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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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②熊晓彪：《司法事实认定的数据化转型》，《地方立法研究》，2022年第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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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人工智能在商事仲裁中的应用困境

（一）数据困境：大数据建设的滞后性阻碍人工智能的广泛应用

数据是算法运行的宝贵资产和算法持续优化的源泉，数据越多，AI提取的模型也就越准

确，输出的结果也更加具备科学性和有效性。
①

开发和应用AI首先应打下扎实的大数据地基。

2019年中共中央办公厅等印发的前述的通知即充分肯定了这一点。目前部分仲裁机构已经展

开了仲裁数据化的工作，比如，中国国际经济贸易仲裁委员会等头部的国内仲裁机构已开展了

仲裁数据化，并尝试在数据化基础上借助AI提升案件管理效率和纠纷解决效果。
②

然而，仅靠少

数仲裁机构之力构建的数据库体量和质量是有限的，这样的数据代表性不足，无法为AI的研发

和应用提供充沛的燃料。
③

一方面，小样本的仲裁数据不足以为普适的裁判模型提供完备的素

材，只有大量、多样且准确的数据才能够训练出可用的人工智能模型。
④

另一方面，不具有均衡

性和充分代表性的数据导致仲裁实践的数字化投射不一定真实，也不一定完整。我国整体上存

在东、中、西部经济、文化、地缘等差异，仲裁机构自身的数据难以避免以偏概全的风险，在此

基础上形成的算法也可能是具有偏见性的。因此，以不完备的仲裁数据为基础产出的人工智能

产品无法在仲裁实践中真正发挥作用。

相较于司法领域的大数据，我国商事仲裁领域的大数据建设呈现出明显的滞后性。我国司

法系统通过开展信息化建设，构建包括中国裁判文书网等大数据中心或某些地方法院的司法

数据中心，推动了AI办案系统的开发与应用。
⑤

相比之下，仲裁领域的大数据建设明显不足。自

1995年《仲裁法》实施以来，共设立了约277家仲裁机构，累计办理仲裁案件约500万件。
⑥

相关积

累虽然在量级上已经具备大数据的特性，然而我国目前还没有建立起一个仲裁大数据的集中

处理和整合机制，海量的仲裁数据尚未被充分开发和有效使用。造成这种现象的原因主要有两

方面：一方面，商事仲裁以保密性为基本原则，大量仲裁文书处于封存状态，仲裁数据不容易

被收集和结构化；
⑦

另一方面，我国仲裁机构之间没有行政领导关系，许多仲裁机构已经实行

企业化运作（谭启平，2021）。
⑧

仲裁机构各自为营的现状阻碍了数据的流转，加剧了仲裁数据收

集的困难。许多数据被分散存储在各个仲裁机构，无法做到关联与聚合。

仲裁大数据建设的滞后性会阻碍AI在我国商事仲裁领域的开发和应用。我国商事仲裁实

践中AI的开发和应用仍然处于起步阶段，且目前只有少部分仲裁机构展开了小范围的智能化

探索，其技术红利在商事仲裁领域还未得到充分的释放和变现。商事仲裁是诸多法律实践形式

中最容易与人工智能技术产生亲和性的领域，
⑨

本应具备发展AI的先机，却落后于司法机制，仲

裁大数据建设的滞后性是造成这种现象的重要原因。目前AI技术并未专门结合仲裁需求展开，

只能在商事仲裁中做基础性的浅层探索。在仲裁大数据的基础上才能开发适配于商事仲裁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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域的AI系统，这样的系统更契合商事仲裁的特殊需求，也更容易在商事仲裁领域得到推广与应

用。然而，我国仲裁大数据建设的滞后性会导致AI在商事仲裁领域更深层次的研发和更广范围

的应用受到阻碍。

（二）技术困境：AI的技术缺陷损害正当程序

1.算法偏见对正当程序的损害。AI所营造的虚拟世界并不能完全独立于现实世界，往往负

载着现实世界的偏见。一方面，既有社会结构所产生的数据偏向性导致算法偏见。数据是机器

学习和训练的素材，大数据是实践的镜像，如果用于训练算法的历史数据存在偏差或歧视，则

算法也会如实地重现这些偏见，并以此为基础进行运算并输出结果。
①

另一方面，算法偏见也

可能来自算法开发者及其开发过程。设计者在研发智能系统的算法时，虽然动机是中立的，但

未必对仲裁的专业知识和基本原理有深入的了解，从而无意识地将自己的价值体系和主观偏

好转移到算法中，导致人工智能出现偏见。
②

算法偏见是损害裁判中立原则的重要因素。由于算法程序代替了传统仲裁程序的部分环

节，算法偏见必然会导致当事人在仲裁程序中被差别对待。以“仲裁常客”现象为例，仲裁常客

经济实力较强，且由于经常参与仲裁程序，在仲裁技巧、信息获取、仲裁员选任等方面享有优

势，胜诉率通常高于偶尔参与仲裁程序“非常客”。
③

如果在这样的案例基础上进行机器学习和

训练，AI是无法保持中立的，其决策结果会偏向仲裁常客。
④

网络运行遵循“趋势放大法则”⑤
，机

器学习模型会通过数据的反馈与循环放大和强化仲裁实践中存在的偏见和歧视。如果仲裁员

采用包含偏见的AI决策或建议，则必然会导致仲裁员不能居中裁判，且当事人无法平等对抗，

这从根本上与正当程序原则相抵牾。

2.“算法黑箱”对正当程序的损害。机器学习是AI具备智能和拟人化特征的关键因素。机器

学习的显著特征是计算机能够从海量人类数据集中自主学习、提取并改善程序模型，这种自主

性导致算法的高度复杂性和不可预测性。
⑥

在AI系统输入的数据和输出的结果之间，存在着人

们无法洞悉的“隐层”，这就是“算法黑箱”。甚至AI系统的开发和设计者也无法解释算法是如何

从数据信息过渡到结论的。这种黑箱机制同样会迁移到商事仲裁程序中，导致当事人难以预测

算法的行为，也无法了解人工智能内部运作的逻辑和达成决策的依据。

“算法黑箱”与程序正义所要求的公开性、透明性相冲突。
⑦“算法黑箱”的存在使得AI决策

过程难以从外部进行观察、评估与控制。“算法黑箱”导致仲裁员与当事人的互动与沟通受阻，

仲裁程序中的对话和辩论环节被压缩或省略。争端解决过程不是独白式的，而是对话式的，决

策者与利益相关者之间的沟通与交流在提升决策透明度的同时，赋予了当事人影响决策过程

的能力，也便于决策者发现问题、弥补漏洞。
⑧

算法模型艰深晦涩、架构复杂，当事人通常没有

技术能力对人工智能的决策过程和结果进行质证、反驳和发表辩论意见。当事人也无从知晓其

权利是否受到算法决策的干预和影响、观点和诉求是否得到了算法的充分考量，这在很大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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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②Martina Magnarell.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and International Arbitration: Who Would Set Out the Rules of the Game? Spain

Arbitration Review, 2022，43: 31-44.

 ③王吉文：《国际商事仲裁中的“仲裁常客”问题》，《西部法学评论》2018年第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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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影响了当事人的知情权、陈述权、质证权、抗辩权等一系列正当程序权利的行使，会严重危

及程序正义。

（三）正义困境：AI难以实现个案正义

在裁判过程中，对于当事人来说，实现个别正义、实质正义和温度正义才是最终的诉求。
①

虽然AI技术日趋成熟，但其本身存在诸多尚未突破的技术瓶颈。将AI应用到仲裁场域，其瓶颈

会导致个案正义难以实现。

1. AI无法关注个案特殊因素，难以实现个案正义。AI将案件抽象为一般和普遍的案件进行

处理，遵循客观主义、平均主义的标准化思维路径，通常只能提供一般的、普遍的、非具体的正

义产品。
②

个案的具体化情境通常包含常规因素之外的异常数，文化传统、社会经济、风俗习

惯、公众舆论等复杂且非重复的要素有时是实现个案公正的关键因素。个别化的法律现象、法

律经验往往无法形成有规模的类型化数据，算法会将此类模式化识别困难的信息简化处理或

丢弃，这会导致人工智能难以关注现实案件中的新生、特殊或极端情形。同时，许多影响仲裁

员决策的“隐藏变量”并未在裁决文书中形成文字记录，
③

更遑论被计算机抓取和表征。因此，人

工智能无法对解决纠纷有所助益的特殊要素进行穷尽性考量，无法根据个案的异质性特征给

与当事人差别待遇，从而在参与争端解决过程会限制个案实质正义的实现。

2. 价值判断能力的不足导致AI难以实现个案正义。法律规则难以避免空白、漏洞、冲突，经

过简单的法律适用与证据推理即可获得裁决的案件并不多见，许多案件需要基于一般法律原

则和道德规范慎重地做出价值判断才能解决纠纷。法律适用的三段论推理可以较容易地被

AI学习并设计为算法模型，但价值判断关涉人的主观经验和价值信念，且社会情势的变动无常

决定了价值秩序不是一成不变的，价值判断很难遵循一种固定的客观尺度，因此不易被精确地

架构化和算法化。价值判断是机器思维和认知的短板。
④

人类是能辨善恶的道德主体，能够以

自身物质和精神需要为基点平衡此消彼长且相互冲突的价值，权衡对人类生存和发展重要程

度不同的价值位阶。仲裁员能够在多元价值争议与利益冲突的个案中，利用自由裁量权对实质

性的道德理由进行价值权衡以实现个案正义，
⑤

人工智能却无法具备此种能力。依据仲裁裁决

的做出是否严格依据法律规则为标准，商事仲裁可区分为友好仲裁和依法仲裁。
⑥“友好仲裁”

允许仲裁员依据“公允原则”“衡平原则”“诚信原则”“商事惯例”等解决纠纷。当法律规则存在

漏洞、缺陷和冲突时，当事人可能会选择通过“友好仲裁”的方式解决争议，赋予仲裁庭更大的

自由裁量权和空间以实现个案公正。
⑦

人工智能价值判断能力的欠缺会使其无法通过友好仲裁

实现个案正义。

3. 情感判断能力的缺位导致AI难以实现个案正义。在裁判过程中，实现个案正义还应当关

注当事人的情感及非理性诉求。AI是一个硅基的胶体无机结构，不能基于肉体和精神切身化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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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ournal of Law and Business, 2020, 17(1): 49-94.

 ④雷磊：《人工智能时代法律推理的基本模式》，《比较法研究》2022年第1期。

 ⑤沈四宝、蒋琪：《浅论仲裁员的自由裁量权》，《河北法学》2017年第3期。

 ⑥我国《仲裁法》虽然没有明文规定，但实际上并不禁止友好仲裁。2014年我国上海国际仲裁中心首次在其仲裁规则中引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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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⑦刘晓红、向磊：《论友好仲裁的裁决权力来源及运用》,《中国国际私法与比较法年刊》2020年第2期



悟生活世界，无法理解当事人的主观感受和情绪反应，无法设身处地地考虑当事人所处的情

境，缺乏人情味。
①

在商事仲裁程序中，当事人可能约定以协商或调解的方式解决争议，避免偶

发的纠纷破坏双方长期的合作与交易关系。在此类案件中，仲裁员不可避免地需要通过情绪识

别和语言交流来了解当事人的主观感受并熟练地处理这些感受，这使得人类情商的重要性凸

显出来。事实上，仲裁员经常被期望以一种熟练调解员的身份处理争议。
②AI缺乏生物性和社会

性的自身体验，难以胜任蕴含人性温情的情感内置的活动。因此，AI有足够的数据和适当的算

法也并不必然能够作出令当事人接受的裁决。在许多情况下，纠纷的解决仍然需要依赖仲裁员

的智慧和经验。

（四）伦理困境：技术依赖损害仲裁员和当事人的主体性

科技革命所蕴含的解放力量能够彰显人的价值和意义，激发人的创造潜能，同时也存在人

的主体性被弱化和人本身被边缘化、虚无化的风险。
③

人类社会将长期处于弱人工智能时代，

AI介入争端解决领域的程度还不足以改变由人类第三方主导争端解决程序的基本格局。因此，

现阶段人工智能对人类主体性的主要威胁并非来源于智能机器本身，而在于其应用方式。
④

AI无处不在的渗透力和高效、便捷的优势使人与技术的关系从技术辅助逐渐转向技术依赖，这

种依赖性会削减人的主观能动性和实践创造性，异化人类与技术之间的主-客伦理关系。
⑤

在商

事仲裁中，技术依赖将会导致人工智能反客为主，削弱或剥夺仲裁员的主体性，并间接损害当

事人的主体性。

1. 仲裁员对AI依赖会直接损害仲裁员本身的主体性。AI使大量人脑无法完成的任务变得

轻而易举，这使得人类对其依赖与迷恋与日俱增。一方面，AI具有调整人类思维方式的力量，

会潜移默化地影响人类理解和建构世界的方式。
⑥AI强大的工具性价值会使仲裁员倾向于相信

机器智能并形成习惯性依赖，仲裁员在无形中被数据和算法所操控，按照技术设定的方式去行

事。技术的逻辑取代了人的逻辑，仲裁员将会从仲裁程序的主导者变成旁观者。另一方面，由

于仲裁程序的许多环节都可由AI代劳，在审理期限的压力下，加上人的思考惰性，很可能会出

现仲裁员为了提高决策效率而主动将仲裁权让渡给AI的现象，以AI的数据预测与智能创构直

接代替自己的思考。
⑦

长此以往，AI将削减和降低仲裁员对仲裁程序的判断力和控制力，压缩仲

裁员的自主决策空间，从而使仲裁员失去主导权和主体地位。AI取代仲裁员成为仲裁权的主

体，仲裁员和AI的主客体关系被异化，AI将仲裁员转变为被动的客体存在。

2. 仲裁员对AI的技术依赖会间接损害当事人的主体性。在商事仲裁程序中，当事人的主体

性主要体现为自主决定仲裁庭组成、法律适用、仲裁地点以及程序走向的自由和能力。在仲裁

员选任上充分尊重当事人意思自治正是当事人主体性的体现。当事人选任仲裁员通常基于仲

裁员的专业能力、仲裁经验和价值立场，仲裁员的仲裁权来源于当事人的合意授权。
⑧

然而，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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形成技术依赖的情形下，仲裁员实质上将仲裁权让渡给AI，当事人成为AI服务的被动接受者。

通常认为，当事人对仲裁员的授权是“人身专属性”授权，这意味着该授权必须由被选定的仲裁

员履行，仲裁员不得将其职责委托给其他人。
①

以仲裁员和仲裁秘书的关系为例，仲裁秘书辅

助仲裁员办理案件，但不能介入仲裁员的核心决策职能，仲裁员也不得将其决定当事各方之间

实质性争议的权利和义务下放给仲裁秘书。
②

同理，当事人对仲裁员授权的“人身专属性”也意

味着仲裁员不应将其任务委托给人工智能系统或软件。
③

硅谷仲裁与调解中心(SVAMC)发布的

《国际仲裁人工智能应用指南（草案）》准则六规定：“仲裁员不得将其个人授权的任何部分委

托给任何人工智能工具。这一原则应尤其适用于仲裁员的决策职能”。
④AI并非当事人授权的对

象，仲裁员的技术依赖消解了当事人的自治权和主体性，这将从根本上颠覆商事仲裁制度存在

和运行的基础，仲裁裁决难以被司法机关承认和执行。
⑤

四、  人工智能在商事仲裁中的应用路径

（一）基础构建：推动仲裁大数据平台的建设

大数据是AI孵化的沃土，加强仲裁大数据建设是目前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破除大数据困

境需要加强顶层设计。相较于各个仲裁机构的单兵作战，统一的大数据规划更有利于仲裁数据

资源的全面整合与有效协同。在仲裁领域，同样可以在全国层面筹建类似于前述的法院大数据

平台，将分散在各个仲裁机构的数据统一起来，为仲裁大数据的收集、存储和共享提供条件。

“仲裁大数据平台”可利用后发优势，在方案设计、数据标准、技术规范、运维管理等方面效仿

“人民法院大数据管理和服务平台”，快速完成平台建设。鉴于目前仲裁协会还没有建立，可由

司法部等统筹建设仲裁大数据平台，引导全国仲裁机构向该平台上传各类仲裁数据，建成中心

数据库。同时，该平台建设数据共享交换系统，实现仲裁机构数据库与平台中心数据库之间数

据的互通交换与整合共享，打破仲裁机构之间的数据壁垒。仲裁大数据平台也可以尝试与政府

部门、司法机关以及非官方机构展开数据方面的合作，互相开放数据接口，方便人工智能根据

案件的特殊需要进行融通分析，以便更精准、更高效地解决纠纷。

仲裁大数据平台想要真正发挥作用，首先要汇聚海量和高质量的仲裁数据。只有在全面、

客观、真实且准确的大数据基础之上AI得出的结果才能精准、可靠。仲裁大数据平台收集的数

据应当包括但不限于以下内容：（1）仲裁裁决、仲裁申请书、答辩状等各式仲裁文书；（2）仲裁

程序的笔录与庭审音视频信息；（3）由司法机关作出的与承认和执行仲裁裁决有关的判决；

（4）与仲裁有关的法律法规、司法解释、仲裁规则、国际条约、双边或多边承认与执行仲裁裁决

备忘录；（5）仲裁员名册以及仲裁员质疑、披露、回避等相关信息；（6）与仲裁相关的期刊文献

和法律评论材料以及其他类型的出版物等。以往积累的历史数据，往往隐藏着错误数据、重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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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冲突数据、不完整数据等数据缺陷，会影响人工智能的训练和决策结果，引发算法歧视

与决策错误。因此，对于录入仲裁大数据平台的各种数据信息的真实性、合法性鉴证工作以及

结构化、系统化工作都应当同步展开，为人工智能提供准确、有效且优质的训练数据。

此外，仲裁大数据平台的长效和有序运转离不开数据安全措施的保驾护航。数据的共建共

享和互联互通增强了数据被泄露的风险和被非法利用的风险。
①

比如，一些网络黑客可以轻易

地规避ChatGPT的各项安全措施，诱使ChatGPT透露某些关键信息，从而实现违法的目的。美国

仲裁协会提示仲裁员，为保障仲裁的保密性，仲裁员应避免使用与实际仲裁案件直接相关的信

息向ChatGPT提问。
②

数据共享的纵深发展要求更高水平的数据保护
③

，同时由于商事仲裁以保

密性为基本原则，且保密性是商事仲裁保持吸引力的重要因素，因此加强数据保护机制是仲裁

大数据平台建设的重要内容。一方面，可通过构建系统性大数据防火墙以及数据库访问控制、

身份认证技术等安全防护手段防止数据泄露。另一方面，数据库隐私保护的技术比如密码技

术、假名化技术、泛化技术、脱敏技术以及随机技术等也可以用来保障仲裁数据安全。
④

（二）个体赋权：保障当事人的正当程序权利

违反正当程序是司法机关不予承认和撤销仲裁裁决的理由之一，如果仲裁裁决无法保障

其作出程序的正当性，那么裁决的可执行性将会面临危险，当事人对仲裁制度的信心也会下

降。
⑤AI损害正当程序的根本原因在于，仲裁机构和仲裁员借助人工智能增强了案件管理权和

裁判权，但当事人未能得到同步的技术赋能，传统的正当程序权利无法抵御算法的力量，造成

了“权力-权利”失衡的格局，正当程序所要求的公平、对等、公开等要素被虚置。
⑥AI在社会各领

域的应用激发了许多新型的权利诉求，比如，数据修改权、被遗忘权、算法解释权、算法防御权

等权利，
⑦

这些权利使得个体拥有与算法强力相抗衡的机会与能力，能够促进技术环境下权力

与权利的平衡。
⑧

赋予当事人在智能时代的新型权利以平衡当事人在技术能力上的弱势，是当

事人在人工智能决策过程中享有正当程序保障的关键措施。总体来看，能够起到制衡仲裁机构

与仲裁员的权力并保障当事人正当程序权利的主要有人工智能技术使用的知情同意权、免受

自动化决策约束权以及算法解释权。
⑨

1.AI技术使用的知情同意权。知情同意的权利不仅是当事人参与仲裁程序并行使程序权利

的基础，而且还是当事人对潜在的人工智能风险施以监督和予以抵消的重要保障。Bryan Cave
Leighton Paisner律师事务所的一项调查显示，关于对仲裁员使用AI工具的看法，71%的受访者

认为仲裁员应当披露其在仲裁中基于何种目的而使用AI工具的情况。59%的受访者认为仲裁

员应当在当事人事先同意的情况下使用AI工具。
⑩

在使用AI的场景下，仲裁机构或仲裁员应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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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①陈兵、张浩东：《常态化监管下平台互联互通的实施路向》，《上海财经大学学报》2023年第4期。

 ②Linda L. Beyea： Why Arbitrators Need to Take Notice， https://adr.org/blog/The-Rise-of-ChatGPT-Why-Arbitrators-Need-to-

Take-Notice， 2023年3月18日访问。

 ③陈兵、顾丹丹：《数字经济下数据共享理路的反思与再造》，《上海财经大学学报》2020年第2期。

 ④蒋洁、兰舟、祁怡然：《个人信息去识别化的类型解构与治理方案》，《图书与情报》2021年第3期。

 ⑤张圣翠：《仲裁程序争议司法审查制度比较与借鉴》，《上海财经大学学报》2017年第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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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这一事实向当事人进行事先告知，并征求当事人的同意。
①

仲裁机构在采购、安装和使用智

能系统时，应当对AI系统的用途、配置、性能等做必要的公开说明，在征求当事人的同意之后

才能应用AI进行案件管理。仲裁员在通过AI进行决策时，应当在第一次程序会议或者使用之前

向当事人及其律师明确说明其将在何阶段、基于何种目的、采取何种方式使用AI技术，使当事

人知悉其所采用的决策方式是机器决策方式而非人类决策方式，在当事人没有提出异议的前

提下应用AI。②

2.免受自动化决策约束权。对于涉及个人利益的重要决定，AI的应用对象应当被赋予拒绝

和抵制其应用及其结果，进而对抗算法的不合理和不合法决策的权利，从根本上避免算法决策

减损相对人的正当权益。我国《个人信息保护法》第24条第3款规定，“通过自动化决策方式做出

对个人权益有重大影响的决定，个人有权要求个人信息处理者予以说明，并有权拒绝个人信息

处理者通过自动化决策的方式做出决定”。免受自动化决策约束的权利本身是当事人程序选择

权的直接体现，当事人据此可以选择自动化决策模式或人工决策模式。该项权利赋予当事人对

于AI自动化决策的自治性空间与控制能力，是技术正当程序的应有之义。
③

如果当事人认为

AI决策引发了歧视、差别对待，当事人则可以拒绝其决策结果。在当事人主张免受自动化决策

约束权时，仲裁机构和仲裁员应当放弃智能决策，采用人工决策方式。

3.算法解释权。算法解释是打开“算法黑箱”和弥补技术鸿沟的重要方式，能够使当事人在

智能技术面前具备理解、判断、思考和干预算法决策的能力。
④

算法解释使AI运作过程保持开放

性和可参与性，保障了各方主体进行对话的可能性，有利于当事人根据算法解释结果提出自己

的观点、表达自己的情绪、质疑对方的意见和证据，从而有效行使陈述、申辩等程序性权利。当

事人在AI做出决策的事前、事中、事后阶段都有权要求仲裁机构和仲裁员解释其如何认定AI输

出的结果。
⑤

仲裁机构和仲裁员应充分了解AI的运行状况和技术原理以便解答当事人的疑问，

必要的情况下也可以邀请AI技术的研发人员或第三方算法分析师作出解释。算法解释不能流

于形式、浮于表面，应忠于AI的原始模型且与社会大众惯常认知模式相匹配，以便于当事人在

此基础上行使正当程序权利。

（三）辅助定位：坚持AI的工具主义定位

AI难以实现个案正义，这样的技术局限决定了其只是增强和补充人类仲裁员的技术工具

而不是取代他们。
⑥

同时，人的主体性决定了AI能服务于人类诉求而不能主宰人类命运，人工智

能的客体属性和工具属性不容被篡改，在商事仲裁程序中应当形成以仲裁员为主导、以AI为辅

助的人机协同模式
⑦

。坚持AI的辅助定位能够最大限度地避免因大数据质量不佳、“算法黑箱”、

算法偏见、技术依赖等风险所导致的消极影响。
⑧

在前述的《2021调查》中，占绝对多数的受访者

认为，AI不能取代仲裁员而成为裁判者。因此，无论是从保障仲裁员和当事人主体性出发还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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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AI的技术发展现状来看，“辅助工具”定位都是人工智能在商事仲裁中最稳妥的定位。坚持

AI的辅助地位具体应从以下几方面展开：

首先，仲裁员不能过度倚重和追随AI技术，面对AI决策和建议应保持理性批判能力和最终

决策权。人类应当在自身的创造物面前维持智力尊严和优势，保持理性批判能力是仲裁员在使

用人工智能时保持主观能动性，坚守主体意识和主体地位的重要方式。AI为仲裁员推送的事实

认定结果、裁判预测结果、仲裁文书等仅具有参考价值，仲裁员还需要对该结果的准确性和可

适用性进行分析、复核并最终做出接受、拒绝或修正的决定。此外，为防止仲裁员对AI的过度

依赖，确保仲裁员实质性参与仲裁程序，应当明确仲裁员使用人工智能不能免除其民事以及裁

判责任，仲裁裁决应由仲裁员签字表示其内心确信，保证仲裁裁决由仲裁员做出，仲裁权始终

由仲裁员行使。在这种情况下，仲裁活动仍然是一项人类活动，仲裁裁决仍然是人类的产品，

不会引发裁决的承认和执行问题。
①

其次，仲裁员有时也需要关闭AI，以更仔细地审视他们面前的案件。
②

人类智能与AI能各擅

胜场、难易互逆，两者都不具有绝对的完美性。在商事仲裁实践中，并不是所有案件都适合用

AI来解决，当案件的事实与法律问题高度复杂或涉及人文主义议题时，盲目追求人工智能的全

面覆盖会损害个案正义，也会反噬商事仲裁制度的公信力。硅谷仲裁与调解中心(SVAMC)《国

际仲裁人工智能应用指南(草案)》准则六的说明指出：虽然人工智能工具可以帮助仲裁员管理

信息、分析数据和预测结果，但它们不应取代仲裁员角色中固有的人类判断、自由裁量以及裁

判责任。
③

使用AI进行裁判应优先选择简单案件、类型化案件与传统案件，在复杂、疑难或新型

案件中，许多涉及情感、道德与价值判断的任务无法由AI代劳，仲裁员应采用道德、习惯、正义

观念和同理心等人类特有的智慧实现个案正义。仲裁员应警惕人工智能万能论，准确区分AI的
主场与禁区，在AI与人类智能之间进行有效切换和灵活运用，不能磨灭仲裁作为一种人类纠纷

解决机制所应有的人文关怀和人本逻辑。

最后，加强仲裁员的智能技术培训。AI对使用者的科技素质要求较高，仲裁员需要具备一

定的知识作为应用AI的起点，仅仅只具备通俗认知是不够的。而且，只有在了解AI能力与实现

逻辑的前提下，仲裁员才有可能对智能决策实行有效监督以及批判性的审视，进而识别和应对

在商事仲裁中使用AI的风险。
④

有仲裁从业人士认为，仲裁员对智能技术的掌控能力将会成为

当事人挑选仲裁员的一个重要考虑因素。
⑤

（四）技术规制：完善商事仲裁领域的算法规制

对于技术带来的风险和挑战，除了从制度和伦理的角度进行规避和控制，还应当从技术本

身的角度加以防范、控制和化解。技术规制措施对于前文所述的算法歧视风险、权利损害风

险、数据安全风险以及AI带来的其他已知或未知的风险具有普适性的防范和控制作用。人类运

用技术的历史本身就包含了治理技术的历史，算法是AI的底层核心技术，对算法进行技术规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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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防范AI各类技术风险并保障其决策安全、可控、可靠的重要措施。
①

1. 算法公开。在当事人或其他相关主体对算法的正义性、安全性提出质疑时，研发AI的法

律科技公司应当披露源代码、底层数据等关键信息，以供当事人和大众检视与核查。通过算法

公开来揭示AI的运作原理，曝光算法歧视、算法错误等算法瑕疵是降低算法风险的最佳措施。
②

算法公开能使各方主体全面知悉和掌握拟部署或已投入应用的AI的缺陷和风险，监督仲裁机

构和仲裁员的算法应用，且有助于相关主体及时发现智能系统设计和运行中存在的问题并及

时采取防范和救济措施。基于商业利益的考虑，法律科技企业可能会以维护商业秘密或知识产

权为由拒绝披露算法。由于AI在商事仲裁领域还处于起步发展阶段，在此阶段强求完全的算法

开源会对其持续突破和创新造成不利影响。因此，在不宜面向社会公众披露源代码和关键数据

的情形下，仲裁机构或仲裁员可以组织相关各方主体签订保密协议，限制算法公开的范围和对

象，实现法律科技企业与当事人利益的平衡。

2. 算法审计。算法审计是基于算法系统的基础代码、输入数据、输出结果与流水记录等要

素检测算法是否存在安全漏洞、信息失真、系统偏见等算法偏误的操作流程，通常包括代理、

抓取、载体审计等方法。
③

算法审计有利于及时甄别和防控包含缺陷和偏误的算法模型，保障

AI全周期的稳健性、可控性和安全性。从事算法研发的工作人员通常没有仲裁工作经验，容易

造成算法模型设计偏误。在AI设计完成后、投入使用前，应当对算法进行审计，确定算法是否

将仲裁机构或仲裁员告知的仲裁需求真实、准确、有效地导入智能系统中，以及算法是否符合

既有的道德期待和规范性标准，以便及早采取补救措施消除或减轻算法决策系统的有害影响。

由于机器学习算法会随数据的更新及部署环境变化等不断调整和迭代升级，初始的算法审计

不能保障后续算法的合理性与合法性，因此，在AI运行之后，仲裁机构和仲裁员应定期协同第

三方算法审计机构审查所使用的算法是否符合预期及是否会产生不良的后果，并将审查结果

向公众披露，接受大众的监督和检验。

3. 算法问责。对算法的损害后果进行责任回溯是督促责任主体以合理、安全的方式开发和

使用AI的约束机制。目前的AI符合具有自由意志和主观能动性的适格责任主体。
④

算法的设计

与应用是一个涉及多方技术主体与多项数据处理环节的复杂过程，一旦AI造成损害后果，其开

发者、维护者以及使用者都有可能成为归责主体。倘若由于算法设计者和开发者未严格执行仲

裁机构告知的设计需求和目标，导致开发出的智能产品不符合约定或者恶意嵌入不符合技术

标准和道德标准的算法和数据，则法律科技企业或相关技术人员应当承担产品责任。如果由于

仲裁机构和仲裁员未以适当的方式使用AI，则可以按照传统的民事责任和裁判责任制度追究

仲裁员和仲裁机构的责任。鉴于AI的辅助定位，仲裁员和仲裁机构与其之间的关系应当视为主

从关系，只有在确定后者是以适当和安全的方式使用时，才能追究法律科技企业和技术人员的

责任，防止仲裁机构工作人员和仲裁员将其工作失误推卸给算法设计者、开发者和维护者。

五、  结　语

AI在争端解决领域的应用已经成为不可逆转的趋势，通过大数据的不断补充与算法的持

续优化，令人眼花缭乱的智能科技在商事仲裁领域的应用会更加普及。然而，大数据不是无死

角的全样本，算法也不是人类思维的完美复制。在仲裁领域中应用人工智能技术时应当正视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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术本身的优势以及其在当下的瓶颈，避免不必要的保守和不合理的热情。在深化仲裁与智能科

技结合的同时科学规划AI在商事仲裁中的发展蓝图，搭建并夯实仲裁大数据地基、完善仲裁大

数据的体量和质量，保障仲裁员在仲裁程序中的主导权以及当事人的正当程序权利、建构适配

的制度来规制人工智能，有效防治AI偏见和“算法黑箱”给商事仲裁带来的风险和挑战，充分利

用后发优势促进其成为商事仲裁实践有序运行的建构性和现实性力量。

The Application of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in Arbitration:
Value, Dilemma, and Solution Paths

Zhang Shengcui,  Tian Yang
( School of Law, Shanghai University of Finance and Economics, Shanghai 200433, China )

Summary:  The  program  of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AI)  and  the  procedure  of  commercial

arbitration have algorithmic  interoperability,  and many arbitration procedures  themselves  can be

completed  or  mainly  carried  out  in  a  digital  way.  Through  the  proper  embedding  of  the  filing

review, program operation, and award prediction of commercial arbitration, AI helps to improve

the  efficiency,  objectivity,  and  fairness  of  the  decision-making  of  arbitration  institutions  and

arbitrators.  However,  the application of  AI in commercial  arbitration also means  the invasion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into arbitration, which will cause various tensions and unfitness in lots of

cases. Commercial arbitration takes confidentiality as the principle, which limits the release of big

data in commercial arbitration. The lag of big data construction will cause the poor function of AI

in  commercial  arbitration.  Algorithm  bias  and  algorithm  black  box  eliminate  or  weaken  the

fairness,  openness,  and equality of  arbitration procedures,  and the procedural  rights  of  the parties

will  be  damaged.  AI  lacks  human  touch,  emotion,  and  creative  ability,  which  will  reduce  the

accuracy of case analysis.  The participation of AI in arbitration procedures changes the decision-
making  mode  centered  around  arbitrators,  and  the  mechanization  of  arbitration  procedures.  In

addition,  the  technological  dependence  of  AI  will  lead  to  the  erosion  of  the  subjectivity  of

arbitrators and parties. These problems make it impossible to transform the technical functions of

AI into the institutional  efficiency of  commercial  arbitration.  Therefore,  it  is  necessary  to plan a

reasonable development path of AI in commercial arbitration to avoid its negative externality and

release its positive function as a tool. First of all, we should build an arbitration big data platform to

collect,  store,  and share arbitration big data,  laying a solid big data foundation for the application

and development of AI. Secondly, the due process rights of the parties ought to be protected by

granting  them  the  right  not  to  be  subject  to  automated  decision-making.  So  are  the  right  of

algorithm interpretation and other rights. Thirdly, we should firmly insist on the aiding role of AI

and  form  a  man-machine  cooperation  mode  dominated  by  arbitrators  and  assisted  by  AI  in

commercial  arbitration procedures.  Finally,  we should avoid and control  the risks  and challenges

brought by AI technology through algorithmic regulations,  and guide the development of AI to

the right direction.

Key words: AI; case justice; due process; technological dependence; algorithmic regulatio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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